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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別：一般行政 
科目：政治學概要 
 
一、試述主權（Sovereignty）的實際意義為何？並依此觀點指出我國目前具有的主權性質為何？

（25 分） 
【擬答】 

主權是指國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決策與執行政策的權威，其包涵兩個層面：對內，在國內享

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外，不受任何國家的直接控制。 
簡言之，主權就是國家最高的統治權，是人民全體意志的表現，是國家構成的要素之一。 
我國目前具有的主權性質： 
國家主權的當代意義，應指各國在國際上彼此平等相待，在國內則尊重人民意志。 
根據我國憲法本文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也因為如此，過去在

近半世紀以來，在全民的努力與政府的經營之下，中華民國已然成為有效統治的主權國

家，因為立法系統及國家元首都已從台、澎、金、馬領域的二千三百萬人民之中直接選舉

產生，中華民國人民獨立行使主權，獨立制定法律和修改憲法，都是不爭的事實，可說

「人民主權」理論，在台灣已真正的實踐。 
然而，中華民國雖是一個獨立自主的政治實體，目前卻無法加入“聯合國”。除此，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我國刻意矮化，視我國為其地方政府，適顯然是不友好的態度。 
 
二、何謂責任政治？試就我國憲政體制在政治與法律二方面說明如何使政府當局負責。（25 分） 
【擬答】 

民主政治的特質之一，即為責任政治。責任政治的意義在於，議會或行政機關對其職掌事

項，負有政治上和法律上之責任。 
我國憲政體制因具有總統制和內閣制的色彩，其「責任政治」的表現分析如下： 
我國總統及立法院各有職權，均為人民直接選舉所產生，各有固定任期。當總統政策不為

立法院支持時，不必辭職（因總統並不向立法院負責），立法院也無權要求總統辭職，但

立法院經全體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可提出對總統

之「罷免案」；或立法院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對總統之「彈劾案」。以上為總統在政治上和法律上的責任。 
此外，依憲法規定我國行政院須對立法院負責。因此，若行政院長的重要政策不為立法院

接受時，固不必辭職（因無辭職之規定），但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

署，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如再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行政院院

長就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換言之，我國行政院向立法院負責，而立法院更需向選民負

責，立法院有「質詢權」、「立法權」、「預算權」及「倒閣權」等。因此，某種程度能

貫徹「責任政治」精神。 
三、何謂「任務國民大會代表」？試對其組織與功能加以評價。（25 分） 
【擬答】 

民國八十九年四月二十五日，總統所公布第六次修憲後之憲法增修條文，是我國行憲以來對

國民大會制度所做最大的變更。國民大會不再具有任何主動行使職權的可能性，而成為「任

務型國大」。未來只有在憲法增修條文所明定的任務需要時，例如複決憲法修正案、領土變

更案以及議決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時，才由人民選舉產生之，集會以一個月為限，完成任務

後隨即解散，不再有任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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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任務型國大代表既然是依比例代表方式所產生，所以未來的三百名國大代表中，應以

政黨所推舉的代表佔最大多數。因此，任務型國大代表，是代表不同政黨的意志，來對法案

或政策進行表決，個人能發揮政治實力的機會有限。而且，任務型國大此項制度也有助於政

黨之維持獨立，並強化一定的黨紀，因大部分候選人係由政黨派出，政黨也從而取得對黨員

的控制權和考核權。因此，任務型國民大會可說是具有「政黨表決」性質的機構。 
而我國任務型國大的職權也只有三種，且是被動、不定期或不一定行使；即使有職權行使，

集會期間不得超過一個月，就必須解散。因此，未來任務型國大制度精神，其實是具有「單

案」、「非常設化」、「半無形化」的「準公民複決機關」或「間接公民複決機關」等性

質；且是代理政黨意志對重大議題「表決」之場所。也由於任務型國大的特殊性質，因此其

是否有繼續存在必要；或乾脆藉下次修憲時將其廢除，以公民投票制度代替之，就一直是國

內各政黨修憲的參考方向之一。 
 
四、何謂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並說明其與分離運動有何關係？（25 分） 
【擬答】 

「社群主義」是自我或個人經由社群而構成的一種信念。此種信念基於共同的血緣、地緣、

親族或態度等，且強調經驗、感情和氣質的群體概念。 
在個人經由所屬社群而塑造的意義之下，具有了期許與尊重；因此，並無強烈「個人式的自

由主義」存在。然而，近來年「族群政治」的崛起與「社群主義」的信念是有某種程度的關

聯，它們都促進了對「族群」或「社群」的認同，但是否一定會與「分離運動」有所關係，

即拋棄國家或走向「無政府主義」，專注自身社群的發展，仍是值得觀察和商榷的。 
 


